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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保监会关于规范人身保险公司 

产品开发设计行为的通知 
 

各人身保险公司： 

为落实《中国保监会关于弥补监管短板 构建严密有效保险监

管体系的通知》（保监发〔2017〕44 号）要求，做好新形势下人身

保险产品监管工作，规范保险公司产品开发设计行为，切实发挥

人身保险产品的保险保障功能，回归保险本源，防范经营风险，

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保险公司开发设计保险产品时应当遵循并坚持以下原则： 

（一）以消费者的需求为中心，发展有利于保障和改进民生

的人身保险产品； 

（二）以我国国情和行业发展为实际考量，发展符合自身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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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，符合国家发展战略导向的人身保险产品； 

（三）以保险基本原理为根本，借鉴国际经验，发展保障功

能突出，符合损失分担、风险同质和大数法则的人身保险产品。 

二、支持并鼓励保险公司大力发展下列人身保险产品： 

（一）保险公司开发的定期寿险产品、终身寿险产品，应重

点服务于消费者身故风险的保障规划，并不断提高此类产品的风

险保障水平。 

支持并鼓励保险公司在定期寿险产品、终身寿险产品费率厘

定时，区分被保险人健康状况、吸烟状况等情况进行差异化定价，

提高产品的科学定价水平。 

（二）保险公司开发的长期年金保险产品，应重点服务于消

费者长期生存金、长期养老金的积累，并为消费者提供长期持续

的生存金、养老金领取服务。 

（三）保险公司开发的健康保险产品，应重点服务于消费者

看病就医等健康保障规划，并不断提高保障的覆盖面和保障的针

对性。 

（四）保险公司为特定人群开发的专属保险保障产品，应重

点服务于支持国家实体经济发展、国家脱贫攻坚战略等国家发展

重大领域。 

三、保险公司开发设计的保险产品应当符合以下要求： 

（一）两全保险产品、年金保险产品，首次生存保险金给付

应在保单生效满 5 年之后，且每年给付或部分领取比例不得超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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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交保险费的 20%。 

（二）万能型保险产品、投资连结型保险产品设计应提供不

定期、不定额追加保险费，灵活调整保险金额等功能。保险公司

不得以附加险形式设计万能型保险产品或投资连结型保险产品。 

（三）护理保险产品在保险期间届满前给付的生存保险金，

应当以被保险人因保险合同约定的日常生活能力障碍引发护理需

要为给付条件。 

（四）失能收入损失保险产品在保险期间届满前给付的生存

保险金，应当以被保险人因合同约定的疾病或者意外伤害导致工

作能力丧失为给付条件。 

（五）团体医疗保险产品中，保险公司收取的医疗保费应全

部用于医疗保险责任的保险金给付，且产品定价利率应符合相关

监管规定要求。 

（六）保险产品名称应当清晰明了，突出保险产品责任特点。

保险产品定名、产品说明书以及相关产品宣传材料中不得包含“理

财”“投资计划”等表述。 

（七）保险公司对产品进行组合销售的，应在产品销售和产

品宣传材料中明确告知消费者为“保险产品组合”或“保险产品

计划”。 

四、保险公司违反监管规定开发设计人身保险产品，或通过

产品设计刻意规避监管规定的，中国保监会将依法进行行政处罚，

采取一定期限内禁止申报新的产品、责令公司停止接受部分或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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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新业务等监管措施，并严肃追究公司总经理、总精算师等责任

人责任。 

五、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中国保监会此前印发的有关

规定与本通知不符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本通知发布后，新报送审

批或备案的保险产品需严格遵照本通知要求执行，对已经审批或

备案的产品，保险公司需在 2017 年 10 月 1 日前完成自查和整改。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中国保监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5 月 11 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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